


二、 同意你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38,338万元的

注册申请。

三、 你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

金应当严格桉照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申请文件进行。

四、 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五、 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、 可转换公

司债券的相关手续。

六、 本批复自下发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。

七、 你公司在实施过程中， 如发生法律、 法规要求披露的重

大事项或遇重大问题，应当及时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按有关规

定处理。


